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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22年 6月，生态环境部以环审〔2022〕89号文批复了《湖北姚家平

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评报告书》）。《环评报告书》

编制及审批时，所依据的工程设计方案为水利部水规总院审定并上报水利

部的《可研报告》，水库汛限水位为 735m，相应的防洪库容为 0.8亿 m3。

在《环评报告书》经生态环境部批复后，国家发改委对《可研报告》进行

评估及批复时，为提高工程防洪能力，增加防洪库容，将水库汛限水位由

735m调整为 729m，防洪库容由 0.8亿 m3增加到 1.1亿 m3。2023年 1月，

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农经〔2023〕108号文批复了《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

对照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汛限水位由环评

批复时的 735m变更为 729m属于《水利建设项目（枢纽类和引调水工程）

重大变动清单》中界定的重大变动。为此，我公司依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要求，委托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开展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

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规模为大（2）型，工程等别为Ⅱ等，水库死水位

715m，汛限水位 729m，正常蓄水位 745m，防洪高水位 748.2m，500年一

遇设计洪水位 748.3m，2000年一遇校核洪水位 748.67m。水库总库容 3.219

亿 m3，防洪库容 1.1亿 m3，调节库容 1.511亿 m3，死库容 1.446亿 m3；装

机容量 160MW+24MW（生态机组）。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坝区建筑物：挡水建筑物、泄洪消能建筑物、生态电站。挡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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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为碾压混凝土拱坝，坝顶总长度485.52m，最大坝高175.00m。泄水建

筑物为坝身上设有2个表孔，尺寸12m×16m；2个中孔，尺寸5m×6.5m；1个

底孔，尺寸3m×4m。坝下游设人工水垫塘辅助消能。

（2）厂区建筑物：发电引水隧洞、主电站厂房。发电引水隧洞长度1180m，

主电站发电引水流量119.8m3/s，生态电站发电引水流量为20.88m3/s，主电

站和生态电站共用一个进水口，进水口段发电引水流量为140.68m3/s。主电

站装机160MW，保证出力14MW，多年平均发电量4.047亿kWh，年利用小

时数2524h。生态电站装机24MW，多年平均发电量1.194亿kWh，年利用小

时数4974h。

（3）边坡工程：包括库区边坡工程和坝区边坡工程。库区边坡工程对

高台、木贡、搬木水滑坡进行治理。坝区边坡工程包括拱坝左坝肩边坡、

太阳湾堆积体、凉水井堆积体、剪刀岩堆积体边坡工程，治理方案为地表

排水、库岸防护、抗滑桩。

（4）交通工程：永久道路共有5条、交通桥共6座、交通洞3条。

（5）移民安置：至设计水平年，生产安置人口共1363人，生产安置采

取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方式；规划搬迁安置人口2122人，规划4个安置区6

个安置点共集中安置452户1896人，其中恩施市3个安置区（马者安置区、

六房安置区、龙山坪安置区）共5个安置点，利川市1个安置区（小谷槽安

置区）1个安置点，其余57户226人分散安置。

（6）环境保护工程：叠梁门分层取水、生态流量泄放设施、过鱼建筑

物、鱼类增殖放流站等。

本工程总工期 84个月。工程建设征用地总面积 12898.10亩，其中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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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10941.05亩，临时用地 1957.05亩。工程静态总投资 637944.15万元，

其中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21316.64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 21483.88万元，工

程总投资 659428.03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本项目重大变动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

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简称《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

求开展公众参与工作，充分履行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

2025年 6月 5日，建设单位委托长江水保所开展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在确定评价单位 7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于 2025年 6月 9日在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局网站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在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公众意见。

2025年 11月，评价单位编制完成《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

动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1月 20日，

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局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信息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期间分别于 2025年 11月 21日和

11月 27日在《恩施日报》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同步在工程涉及区域内的

乡镇等集中区域张贴公告，同时在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开发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设置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点。至本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结束，公示期间无公众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

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建设单位未收到书面、电话或网络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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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众反馈意见。

2026年 4月 24日，建设单位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局进

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的《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建设单位于 2026年 4月组织编制完成了《湖北姚

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5年 6月 5日，建设单位委托长江水保所承担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

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5年 6月 9日在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局网站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的

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

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和途径等。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首次信息公示时间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首次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为当地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和建设

单位网站，公示的时间、公示内容和公示选取的平台均符合《公众参与办

法》第九条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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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采用网络公示，于 2025年 6月 9日在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局网站进行了公示，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首次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为当地所在地政府网站，符合《公众参与办

法》第九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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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恩施州水利和湖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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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至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编制完成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形式的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

公众参与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5年 11月，评价单位编制完成《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

动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为征求公众对湖北姚家平水利

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2025年 11月 20

日~12月 4日，建设单位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第二次

公示），公示方式包括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张贴公告。11月 20日，

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局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信息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期间分别于 11月 21 日和 11

月 27日在《恩施日报》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同步在工程涉及区域内的乡

镇等集中区域张贴公告，同时在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设置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点。至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结束，公示期间无公众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建设单位未收到书面、电话或网络等形式的

公众反馈意见。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公示的公示方式、公示有效时限

和公示内容均符合《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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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5年 11月 20日，建设单位选择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

泊局网站开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以征求公众对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局网络公示链接为：

http://slj.enshi.gov.cn/xxgk/fdzdgk/qtzdgk/gsgg/202511/t20251120_175607

8.shtml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公示有效期为 2025年 11月 20日~12月 4日，共 10个工作日，符合《公众

参与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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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恩施州水利和湖泊局）

3.2.2 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1月 21日、11月 27日，先后 2次在《恩施日报》

刊登了《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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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告》，公示截图见图 3.2-4和图 3.2-5。

《恩施日报》系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机关报，覆盖全州 8

县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新闻报道。是恩施地区最大的、综合实力

最强的日报之一，拥有上千万读者群体，并在恩施州发行上万份，属于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共进行了 2次

报纸公示，符合《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

图 3.2-4 《恩施日报》第一次公示截图（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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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恩施日报》第二次公示截图（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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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2025年 11月 26日，建设单位在恩施市屯堡乡马者村、田凤坪村，大

峡谷风景区管理处营上村、木贡村、高台村及利川市团堡镇小谷槽村、牛

栏坪村等公众较多的 7个场所张贴公告，具体张贴地点及部分现场照片，

详见表 3.2-1。

本次张贴征求意见的公告区域覆盖了工程直接影响区域和部分间接影

响区域，张贴公告的地点主要为乡镇村委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单位的

公示栏或门口等人员流动量较大的区域，属于当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

公告张贴公示时间从 2025年 11月 26日持续至 12月 9日，符合《公众参

与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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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公众参与张贴图示表

恩施市木贡村 恩施市屯堡乡高台村

利川市团堡镇小谷槽村 恩施市屯堡乡西兰卡普博物馆

恩施市屯堡乡田凤坪村 利川市团堡镇四方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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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共设置了 1个纸质版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点，主要查阅地点为：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开

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在公示期间无公众到现场查阅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张贴

等方式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电话、邮件、以及纸质书面形

式填写的公众参与意见表格。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期间，

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质疑性意见，因此，按照《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无需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工作。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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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2026年 4月，评价单位编制完成《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

动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单位计划向生态环境部进行报批。4月 24

日，建设单位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局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

报告书报批前公示。公示内容主要为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的《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湖

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全

本，符合《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的要求。

6.2 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于 2026年 4月 24日，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

局网站对《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

和《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重大变动部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进行信息公示。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和湖泊局网络公示链接为：

http://slj.enshi.gov.cn/xxgk/fdzdgk/qtzdgk/gsgg/202604/t20260424_18002

48.s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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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截图（恩施州水利和湖泊局）

7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相关材料保存于的相关部门，可供

环保部门和公众查阅。

单位： 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涂先生

电话：15629350863

电子邮箱：357650670@qq.com

传真：0718-826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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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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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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